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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晋市政办〔2026〕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晋城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5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晋城市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方案

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系统推进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助力我市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

融合发展，根据规划引领、全域统筹、因地制宜、市场

运作、群众主体的原则，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全市按需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每年实

施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分期分批滚动实施，实

现耕地保护提质、用地保障提效、生态环境提升、产

业融合提速、机制建设提标。各年度目标如下：

20262026年年：：试点先行，各县（市、区）应选报并实施

不少于 1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单元，力争 7月
份开工建设。

20272027年年：：扩面提质，根据第一批实施成效，总结

经验，各县（市）力争选取 2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城区力争选取 1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全面

铺开实施，打造一批省级、市级示范项目。

20282028年年：：总结提升，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晋城

模式，实现全域整治常态化、规范化。

二、实施范围

以县域为统筹单元，乡（镇）为基本实施单元，优

先将以下区域纳入实施范围：

1.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沁丹两河沿线、历史

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千万工程”建设示范村集中

区域；

2.高标准农田建设、特优农业、文旅康养、乡村

产业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重点区域；

3.采煤沉陷区，历史遗留矿山集中、生态修复任

务重的区域。

严禁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变相占用调整永久基

本农田，随意调整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

界。严禁破坏生态环境挖山填湖造景。严禁违法占

用林地、湿地、草地，禁止砍伐、非法移植古树名木，

不得以整治名义擅自毁林开垦。严禁破坏乡村风貌

和历史文化文脉，变相搞房地产开发和利用农村宅

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变相开采矿产资源。

严禁使用固体废弃物、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回填充填复垦。不得违背农民意愿搞合村

并居、大拆大建，强制或变相强制农民退出宅基地，

强迫农民“上楼”。不得违法违规提供财政资金偿还

担保、承诺，防止形成新的地方隐性债务。

三、重点任务

聚焦优化农村国土空间格局、农用地整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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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整理、生态保护修复、历史文化保护、产业融

合发展六大任务，系统推进综合整治。

（（一一））优化农村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农村国土空间格局

在保持空间布局总体稳定，确保耕地数量不

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善，整治区域内建设

用地面积不增加，城镇开发边界基本稳定，生态保

护红线保护目标不降低的前提下，结合国土空间

规划对土地开发利用方式进行局部微调、统筹优

化，但不得打破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总体格局。

（（二二））持续推进农用地整治持续推进农用地整治

11..促进耕地集中连片促进耕地集中连片。。适应农业现代发展和

适度规模经营的需要，统筹实施现状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的整治，有序推进补充耕地工作，科学适

度开发耕地后备资源；推动优质耕地集中连片，促

进“小田变大田”，鼓励建设“千亩方”“百亩方”，因

地制宜推进土地集中流转。

22..开展耕地优化布局开展耕地优化布局。。探索“林耕置换”，逐

步调出河道湖泊内和高陡坡等不稳定利用耕地，

推动耕地下山、林地上山；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

局，将符合条件的新增耕地、新建高标准农田划

入，将布局零星、破碎、散乱和配套设施不完善、不

具备耕种条件的地块调出，永久基本农田调整规

模原则上不得超过所涉乡（镇）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面积的 5%。

33..推进耕地提质增效推进耕地提质增效。。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推进田块整治、灌溉与排水、田间道路等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土壤改良培肥、耕地质量提升

等工程，统筹开展秸秆还田和酸化耕地治理，推进

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土壤污染防治，实现耕地

等别、产能和质量稳步提升。

（（三三））大力开展建设用地整理大力开展建设用地整理

11..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农村建设用地整治。。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

定的村庄分类与布局、乡村建设边界管控要求，结

合不同类型村庄实际，分类引导实施整村改造、局

部提升和保护性开发。有序推进空心村、老旧宅

基地、闲置农房、废弃场院整合利用，优化村庄布

局，改善人居环境。

22..工矿废弃地整治工矿废弃地整治。。对历史遗留矿山、废弃工矿

用地、煤矸石压占土地等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建则

建，腾退指标优先用于乡村产业和民生项目。土地用

途变更为“一住两公”地块和未利用地、复垦土地等拟

开垦为耕地的地块，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

保土壤安全利用率考核达标。

33..低效用地再开发低效用地再开发。。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开展农

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的，可结合整治工作

将零星、插花的小块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整治归并为大

块宗地，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属于经营性用途的允许入

市，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促进土地要素资源有序

流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四四））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修复实施乡村生态保护修复

11..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坚持系统治理，

严格守护生态空间。围绕“两环两带三区，一核四极

三廊”的全市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格局，重点开展

矿山生态修复、地质灾害治理、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林

地提质改造、流域水环境治理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保护修复自然生态系统。

22..深化和美乡村建设深化和美乡村建设。。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黑臭水体整治、村庄河塘整治、农业面源污染整治等，

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科学开展绿化美

化，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33..优化生态空间布局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将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

围不宜保留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建设用地等有序

退出，恢复为林地、草地、湿地等生态功能用地，提升

生态保护红线的完整性。不得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

林地、草地等生态功能用地进行调整。

（（五五））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鼓励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文物古迹、

古树名木、非遗文化等纳入整治内容，发挥地方特色，

统筹推进乡村风貌管控和历史文化保护，留住乡愁乡

韵，保留乡村特色和田园风光，推动“整治+文化体验、

古堡旅游、红色教育”融合发展。

（（六六））强化产业融合发展强化产业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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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推动特色农业提质。。积极发展有机旱作、

中药材、林下经济、设施农业、规模养殖等，推动农

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推动生态、

文化、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

22..服务文旅康养产业服务文旅康养产业。。依托生态、文化资源，

发展森林康养、研学旅游、康养度假，打造乡村旅

游精品线路。鼓励盘活利用闲置民宅民房、低效

利用的集体建设用地，依法依规发展乡村民宿、农

产品初加工、电子商务、民俗体验、文化创意等产

业，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

33..助推绿色低碳产业助推绿色低碳产业。。鼓励利用闲置建设用

地、废弃工矿等地块，有序发展光伏、风电等新能

源项目，促进生态价值转化。

四、项目实施程序

（（一一））开展潜力调查开展潜力调查，，确定实施单元确定实施单元

以最新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和国土空间规划为

基础，结合遥感影像、地形图数据，以及农村不动

产（含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以乡（镇）

为单位，调查整治需求和整治潜力；梳理乡村耕地

碎片化、空间布局无序化、资源利用低效化、生态

系统质量退化等问题；摸清需要整治、更新、保护

修复、转型利用、复垦腾退、易地搬迁等的土地规

模、布局、权利状况，对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必要性和可行性开展研究分析，合理划定实施单

元。对划入实施单元内的村庄，应在取得村民支

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后，方可

纳入整治区域。原则上以一个乡（镇）为实施单

元，可探索开展跨乡（镇）整治。

（（二二））实施方案编制报批实施方案编制报批

各县（市、区）政府根据发展需求，确定实施单

元，组织编制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要明确整治目

标、任务和各类子项目的建设内容、空间布局、实

施时序、实施主体、资金来源、负面清单审核情况

等，方案报批前应充分征求所涉及群众意见，经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同意。涉及“三区

三线”调整的，应单独编制“三区三线”调整优化方

案。实施方案经县级初审后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审查，出具市级评估论证意见后报省自然资源厅评审

批复。

（（三三））项目组织实施项目组织实施

乡（镇）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按照批准的方案组

织实施。各类子项目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业

规定立项审批和监督管理。实施单位要严格执行项

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制等管理制

度，确保项目工程质量和进度。县级相关部门要加强

工程质量、进度和资金使用日常检查。

（（四四））竣工验收与管护运营竣工验收与管护运营

子项目竣工后，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行业规

定组织验收，鼓励吸收当地群众代表参与验收。永久

基本农田调入地块涉及新增耕地的，逐级报省自然资

源厅、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复核。项目涉及“三区三线”

调整优化的，应逐级上报至自然资源部更新全国国土

空间规划“一张图”数据，方可作为规划管理、用地审

批和执法监督依据。子项目全部验收通过后，由县级

人民政府组织开展项目整体初验，通过后报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进行项目整体验收。终验合格后，依法依

规进行土地权属调整和变更登记，落实后期管护责

任，结合实际投资渠道确定运营模式。

五、保障措施

（（一一））强化组织领导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晋城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负责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全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的制度建设、实施方案审查、监督管理、项目整体验

收等工作，负责择优推荐本市省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示范项目。市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按部门职责做好

协调配合，协同推进，形成工作合力。县（市、区）人民

政府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责任主体，要统筹谋划

实施，强化监督管理，做好后期管护。

（（二二））资金多元投入资金多元投入

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支持，按照“渠道

不乱、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的原则，整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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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农业、水利、林业、交通、文旅等相关资金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单元倾斜，发挥综合效益。完善

市场化运作模式，鼓励企业、平台公司参与投资、建

设、运营，构建政府监管、企业实施、村集体参与的协

同模式。积极对接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争

取长期低息贷款、专项债支持。依托省级土地指标

交易平台，规范开展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节余指标交易，收益反哺项目区，形成“整治

—增值—反哺”闭环。

（（三三））加强宣传引导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和宣传阵地，广泛宣传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的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提高社会各界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的认识和

支持度。同时，加强示范引领，及时选树典型，形成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我市深入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和宝贵

经验。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年
12月 31日。此前有关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

方案为准。

晋城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

组 长：刘振华 市委副书记、市长

常务副组长：杨晓雷 副市长

副 组 长：许 俊 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骏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

成 员：霍晋斌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审批

服务管理局局长

冯晓伟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 宏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德政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宋 彪 市水务局局长

王 毅 市文旅局局长

王志红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郭瑞林 市能源局局长

牛天明 市住建局局长

李 军 市财政局副局长

李 勇 城区区长

武小雅 泽州县县长

徐 浩 高平市市长

牛 琛 阳城县县长

王 丽 陵川县县长

梁飞昊 沁水县县长

专班下设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

公室主任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同志兼

任，承担专班日常工作、协调调度、督查督办等工作。

专班成员单位按部门职责做好协调配合，协同推进，

形成工作合力。

专班自成立之日起运行至 2028年年底。专班

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由专班办公室及时动

态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咨询单位：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政策咨询电话：2028703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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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晋城市农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政策举措的通知
晋市政办〔2026〕1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晋城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6月 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晋城市农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

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市

关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部署要求，坚守粮食安

全底线，立足我市特优农业发展布局，聚焦种业、基

地、加工、物流、品牌、科技、金融全产业链，健全政策

扶持体系，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制定本政策

举措。

一、支持种业发展

11..支持农作物制种基地建设支持农作物制种基地建设。。对市域内开展玉

米、大豆制种基地建设的农作物制种企业，按照 300
元/亩标准给予补助，单个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 30
万元。

22..支持蔬菜支持蔬菜（（食用菌食用菌））种苗产业发展种苗产业发展。。采用“竞

争性遴选”的方式，对新建 2000平方米以上的蔬菜

集约化育苗场和新建食用菌菌棒生产基地给予一次

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补助不超过30万元。

33..支持中药材种苗产业发展支持中药材种苗产业发展。。采用“竞争性遴

选”的方式，对新建 2000平方米以上的中药材集约

化育苗场和新建 10亩及以上集中连片的中药材良

种繁育基地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44..支持甘薯种苗产业发展支持甘薯种苗产业发展。。采用“竞争性遴选”

的方式，对新建 5000平方米以上的甘薯集约化育苗

场，按照脱毒基础苗 10元/瓶、1级原苗（脱毒基础苗

生成的种薯繁苗）10000元/亩、2级原苗（１级原苗

繁苗）2000元/亩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

最高不超过 30万元。

55..支持畜禽良种引进推广支持畜禽良种引进推广。。采用“竞争性遴选”

的方式，对引进优良种畜禽、推广先进繁育技术的主

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对新审定畜禽新品系，每个补助 10万元。

66..实施能繁母牛生产补助试点实施能繁母牛生产补助试点。。采用“先建后

补”的方式，开展 2000头能繁母牛生产补助试点，对

成功产犊的能繁母牛，按照 1000元/头标准，给予养

殖主体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二、支持生产基地建设

77.. 支持粮食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支持粮食单产提升示范区建设。。以县为单

位，每年建设 2—3个万亩粮食单产提升示范区，按

照 50万元/个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以乡镇为主

体，每年建设不少于 5个乡镇单产提升千亩核心示

范片，按照 20万元/个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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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叠加补助。

88..支持水浇地建设支持水浇地建设。。对新应用“水肥一体化”

等节水灌溉技术的主体，按照 300元/亩标准，给予

一次性补助，年度补助上限 1万亩。

99..支持设施蔬菜产业发展支持设施蔬菜产业发展。。采用“先建后补”

的方式，对新建建筑面积不少于 5亩的新型日光

温室，按照 2万元/亩（城区、陵川 3万元/亩）标准

给予补助；对新建不少于 5亩的覆被式大棚，按照

1.5万元/亩（城区、陵川 2.25万元/亩）标准给予补

助；对新建建筑面积不少于 10亩的全钢架大棚，

按照 0.4万元/亩（城区、陵川 0.6万元/亩）标准给

予补助；对新建新型小拱棚，按照 133元/亩（城区、

陵川 200元/亩）标准给予补助；对开展智能化升级

改造和增设蓄热设备不少于 5亩的日光温室，按

照 0.5万元/亩（城区、陵川 0.75万元/亩）标准给予

补助。

1010..支持老旧温室改造支持老旧温室改造。。采用“竞争性遴选”

的方式，对室内面积不少于 5亩（含），开展墙体加

固、棚膜骨架更换、温控及水肥一体化设备购置等

改造的老旧日光温室给予一次性补助，每亩补助

最高不超过 2万元。

1111..实施冬播露地蔬菜补助试点实施冬播露地蔬菜补助试点。。采用“先建

后补”的方式，开展 1000亩冬播露地蔬菜补助试

点，对粮食作物秋收后种植大蒜、洋葱等冬播蔬菜

不少于 50亩的经营主体，按照 400元/亩标准，给

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20万元。

1212..支持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支持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采用“竞争性

遴选”的方式，对新建不少于 50亩集中连片的标

准化基地，按照 300元/亩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30万元。对新建中药材

GAP基地，按照 1000元/亩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6万元。

1313..支持甘薯种植基地建设支持甘薯种植基地建设。。采用“竞争性遴

选”的方式，对新建不少于 300亩的标准化基地，

按照 300元/亩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

高不超过 30万元。

1414.. 支持畜禽养殖场新建改造提升支持畜禽养殖场新建改造提升。。采用“竞争

性遴选”的方式，对新建的畜禽养殖场给予一次性补

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300万元。对改造提升的畜

禽养殖场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40
万元。

1515.. 支持畜禽养殖场数字化升级支持畜禽养殖场数字化升级。。采用“竞争性

遴选”的方式，对开展数字化升级的畜禽养殖场给予

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1616..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支持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采用“先建后补”

的方式，对饲养环节中央和省级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

助资金缺口部分，由市县两级按 3:7承担（城区、陵川

5:5）；对饲养环节病死牛羊禽无害化处理，按照牛 300
元/头、羊 30元/只、禽 0.8元/公斤的标准，给予一次性

补助，补助资金由市县两级按 3:7承担（城区、陵

川 5:5）。
1717..支持农产品质量溯源建设支持农产品质量溯源建设。。采用“先建后补”

的方式，引导农产品生产主体在国家、省级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平台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构建全程可

溯的监管体系。对在平台上新建立从生产到上市全

程追溯体系，且稳定运营 1年以上的主体，按 2万元/
个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1818.. 支持农产品质量快检能力建设支持农产品质量快检能力建设。。采用“先建

后补”的方式，支持农产品生产主体建立质量安全自

控体系，确保上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对新建立质检体

系且稳定开展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胶体金快速检测，规

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主体，按 2万元/个标准，给

予一次性补助。

三、支持农产品加工

1919..支持蔬菜加工业发展支持蔬菜加工业发展。。采用“竞争性遴选”的

方式，对开展产地分级、清洗、包装、净菜加工、鲜切加

工等，发展功能化蔬菜制品、方便食品、干制品、酱调

味品等农食产品的生产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

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2020..支持中药材加工业发展支持中药材加工业发展。。采用“竞争性遴选”

的方式，对开展产地净选、烘干、检测、保鲜、切分、包

装，晾晒场、储存库建设，药食同源产品加工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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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提取物、中医药品和保健品生产的中药材加工经

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2121..支持甘薯加工业发展支持甘薯加工业发展。。采用“竞争性遴选”

的方式，对建设智能化分拣中心、高温愈合库、晾晒

场等设施或购置甘薯清洗、分级、切片、烘干等初加

工设备，以及淀粉提取、冷冻烤薯等精深加工设备的

生产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

过 100万元。

四、支持产地冷链物流体系建设

2222.. 支持产地冷藏设施建设支持产地冷藏设施建设。。采用“竞争性遴

选”的方式，对新建机械冷库、预冷库容积不少于

120立方米、新建气调库容积不少于 300立方米的生

产经营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五、支持品牌推广

2323..支持发展绿色支持发展绿色、、有机农产品有机农产品。。采用“先建后

补”的方式，引导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新认证国家绿色

食品、有机农产品、“圳品”等优质农产品，对严格落

实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农产品品质监测的主体给

予一次性补助，单个主体最高不超过 10万元。

2424..支持企业参与大型展会支持企业参与大型展会。。采用“先建后补”

的方式，对通过政府渠道参加全国性、国际性核心展

会的企业，按最高 5000元/次给予参展补助，单家企

业年度累计不超过 2万元。

六、支持科技装备应用

2525..支持开展农机新装备新技术试验示范支持开展农机新装备新技术试验示范。。支

持经营主体开展先进农机、全程机械化及农机应急

装备示范，对申报先进适用农机试验示范和应急装

备应用示范的项目，按不高于 25万元/个标准，给予

一次性补助。

2626..支持推广特色农机装备支持推广特色农机装备。。对购置中药材、果

蔬、畜牧等特色产业机械的主体给予一次性补助，单

机最高不超过 3万元。

七、支持产业联合发展

2727..支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支持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培育。。采用“先建后

补”的方式，对新培育的市级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按

30万元/个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八、强化金融保险支撑

2828..强化农业保险保障强化农业保险保障。。采用“先建后补”的方

式，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提标、扩面、增品”，逐步实

现特优农业保险品种全覆盖，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

效保障农民生产基本收益。

2929..加大贷款贴息力度加大贷款贴息力度。。采用“先建后补”的方

式，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及固定资产投

资贷款给予贴息支持，逐步降低农业生产经营融资

门槛，充分调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生产积极性。

上述政策措施由市农业农村局和市财政局制定

配套实施细则，严格政策实施和资金管理，最大限度

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对已享受中央或省级同类补贴

的同一项目或同一建设内容，不得重复享受市级补

贴（上级要求配套的除外）。

咨询单位：晋城市农业农村局

政策咨询电话：6995008

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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